

						
附件1
山东交通学院船舶与港口工程学院
2026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考生名单（调剂）

	序号
	姓名
	准考证号
	专业领域
	总成绩
	政治
	外国语
	数学
	专业课

	1
	刘人源
	110756000006110
	船舶工程
	329
	54
	38
	121
	116

	2
	蒋亚超
	104876000135365
	船舶工程
	315
	59
	73
	58
	125

	3
	张增旗
	104276000002948
	船舶工程
	312
	49
	69
	96
	98

	4
	王锟
	110656852002786
	船舶工程
	308
	54
	65
	93
	96

	5
	孙德鹏
	104296371001997
	船舶工程
	306
	52
	74
	59
	121

	6
	刘伟嘉
	104246530005576
	船舶工程
	303
	56
	57
	95
	95

	7
	王家豪
	104316580003197
	船舶工程
	303
	48
	56
	84
	115

	8
	王梦雪
	104296370701724
	船舶工程
	301
	48
	58
	96
	99

	9
	高玉森
	104876000134927
	船舶工程
	300
	56
	66
	59
	119

	10
	王鹏
	104266000002615
	船舶工程
	295
	54
	58
	101
	82

	11
	高长鹤
	102956210810531
	船舶工程
	294
	56
	58
	82
	98

	12
	张普
	101516000006188
	船舶工程
	293
	65
	58
	84
	86

	13
	王琦
	104316580003275
	船舶工程
	289
	60
	56
	76
	97

	14
	蔡翔
	102166012050124
	船舶工程
	289
	50
	46
	77
	116

	15
	王涵朵
	104306375701091
	船舶工程
	288
	54
	60
	71
	103

	16
	林文杰
	102996210109614
	船舶工程
	288
	50
	42
	89
	107

	17
	刘栋
	104266000001889
	船舶工程
	288
	42
	55
	97
	94

	18
	邢世鹏
	104256540005083
	船舶工程
	287
	51
	56
	56
	124

	19
	刘坤朋
	102946210309903
	船舶工程
	284
	56
	38
	65
	125

	20
	陈涛
	101516000005697
	船舶工程
	277
	58
	48
	108
	63

	21
	谢晋
	102596370900890
	船舶工程
	276
	56
	36
	56
	128

	22
	吴硕
	102996210205487
	船舶工程
	272
	57
	55
	68
	92

	23
	王羽彤
	104316580001513
	船舶工程
	270
	55
	76
	68
	71

	24
	莫国强
	101516000008972
	船舶工程
	270
	64
	53
	59
	94

	25
	龙振韬
	100056371009539
	船舶工程
	269
	55
	38
	74
	102

	26
	周延昊
	104316580003281
	船舶工程
	266
	49
	57
	55
	105

	27
	王奕凯
	102806260009521
	船舶工程
	265
	58
	60
	55
	92










附件2
山东交通学院
报考硕士研究生人员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
	姓    名
	
	性    别
	

	居民身份证件号码
	
	政治面貌
	

	工 作 或
学习单位
	
	档 案 所
在 单 位
	

	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主要是考核考生本人的现实表现，考核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思想表现、道德品质、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档案或工作所在单位的人事、政工部门加盖印章）





附件3
山东交通学院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诚信复试承诺书

本人参加山东交通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根据相关要求，现承诺如下：
一、本人已了解国家和学校相关考试考场规则和违规处理办法，认真阅读《山东交通学院2026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等相关规定，已知晓参加复试学院和专业的复试形式、复试要求和工作安排。
二、诚信复试，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有关研究生招生考试法规、考试纪律和考场规则。
三、本人保证所提交的报考信息、证件和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无误。
四、本人知晓复试内容属于国家秘密，在复试过程中保证无作弊或任何违纪行为，复试内容不向第三方传播或寻求帮助，在复试结果公布前不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题内容等有关情况。
五、本人知晓并愿意接受，如有违纪、作弊等行为，学校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等严肃处理，并取消本人复试成绩或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
                  承诺人（签字）：
准 考 证 号 码：
年   月   日




